	查 账 申 请

财务处：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要，今有我单位              (职工编号或学号               )等       人前往你处查阅会计资料，具体“查阅账目明细表”附后，请协助办理。
单位（盖章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：
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会计资料查阅须知

会计资料是记录和反映单位经济业务的重要资料和证据，为了加强会计资料管理,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特制定本须知。
1．凡需查阅、拍摄、复印会计资料者，需持《查账申请》和报账员证到财务处资料室办理登记手续。

2．查阅时间：周一至周四 8:30-11:30  1:30-4:30   周五 8:30-11:30  

3、“查账申请”需详细说明查账理由、查账日期、凭单号、所要查阅的项目号、及查阅人姓名、工资号（或学号）、电话，并加盖学院公章，由项目负责人签字、经办人签字。

4、查阅会计资料人员严禁将凭单带离财务处资料室；严禁在会计资料上涂画；严禁拆封或抽换会计资料；如发现查阅中有单据掉落，应立即向资料室管理人员反映，管理人员应及时将单据贴回原位，保证凭证安全完整；查阅完毕应按顺序将凭单放回原位。

5、查阅人有责任和义务保证所查阅资料的安全完整，如发现因查阅人的原因致使会计资料丢失、涂改、拆封、抽换等违反会计档案管理规定的现象，将追究其责任。



	查阅会计资料承诺书

本人承诺已详细阅读以上“会计资料查阅须知”，并严格遵照执行！

承诺人（查阅人）：            职工编号（或学号）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查账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